中共福州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
福州职业技术学院

榕职院党〔2012〕61号


关于建立廉政风险防控工作院领导联系点制度的通知
各党总支、机关党委、直属党支部，各系（部）、处室、中心、馆、科、所：

为加强对学院廉政风险防控工作的领导、指导和协调，推动廉政风险防控工作扎实有效开展，决定建立廉政风险防控院领导联系点制度。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院领导联系点

联系院领导按照学院党委和院廉政风险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的总体部署和安排，督促和指导各联系点扎实推进廉政风险防控各项工作。院领导联系点为：

林承超：联系人事处、财务科、管理系。

金昌余：联系党政办、保卫科、电大与继续教育中心、经济系。

林福荣：联系党群处、学生处、团委、工会、商贸系、计算机系。

刘松林：联系总务处、图书馆、高教所、技术工程系。

詹碧卿：联系教务处、现代技术教育中心、人文社科系、应用外语系。
沈锦华：联系纪委、机关党委、公共基础部。
二、联系领导的主要职责

（一）宣传动员部署。深入联系点，教育和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全面掌握开展廉政风险防控工作的重要意义、基本要求、主要内容和政策措施，增强风险意识，克服畏难情绪，消除抵触心理，改变错误认识。
（二）全面排查风险。督促联系点按照学院实施方案，编制职权目录、绘制权力流程图，全面细致梳理，排查廉政风险。

（三）科学评估风险。指导联系点对查找出的风险点进行科学分析评测，确定风险等级。

（四）健全防控机制。指导联系点分类制定防控措施，分层完善防控制度，建立健全廉政风险防控的长效机制。

（五）监控检查评估。检查联系点廉政风险防控工作的进展情况，指导、督促联系点全面完成廉政风险防控工作任务。
三、联系点的主要职责

    各联系点要主动做好与联系院领导的衔接和日常联络工作，精心组织，认真做好廉政风险防控的各项工作。

（一）做好贯彻落实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联系院领导对开展廉政风险防控工作的要求，精心部署，周密安排，使各项工作落到实处，取得实效。 

（二）做好汇报沟通工作。要及时向联系院领导汇报联系点的工作进展情况，存在的主要问题，取得的工作成效。

（三）做好信息报送工作。要加强与院廉政风险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联系，及时报送防控工作动态。 
（四）联系点根据实际情况，可建立相应的领导联系点制度，并认真抓好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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